
处置方式：单户或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或资产债务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相关方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2022年9月8日至2022年9月19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蔡先生、张先生
联系电话：0951-8829511 传真：0951-5699170
通讯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修业路239号长城资产大厦9-12层
邮政编码：750001
纪检审计部联系人：姜女士 联系电话：0951-8829515
主管部门联系人：黄女士 联系电话：0951-569911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2022年9月8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对宁夏瑾瑜物流有限公司1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拟对持有的宁夏瑾瑜物流有限公司1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债权总额3,390,603.73元。其中：本金
1,800,000.00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共计1,562,110.73元，其他垫付费用28,493.00元，以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计算至2022年8月31日，之后产生的利
息、罚息、复利以及与不良债权相关的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司法追偿诉讼费、司法评估费、拍卖费、司法公告费）亦在本次处置范围之内。担保方式为抵押和
保证。欲了解债务人、保证人、抵押物详细信息请登录我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查询或与我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债权资产明细表 单位：元

序号

1
债务企业名称

宁夏瑾瑜物流有限公司

所在地

银川市宁东镇

债权本金

1,800,000.00
债权本息

3,362,110.73
其他垫付费用

28,493.00
抵押担保情况

保证+抵押

担保人

王艳萍、赵海燕、赵海军

处置方式：单户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欢迎符合交易条件的社会各界社会投资者踊跃参与、洽谈购买等事宜，若

有异议或购买咨询请致电或来函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951-8829505

通讯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修业路239号9-12层
邮政编码：750001
纪检审计部联系人：姜女士 联系电话：0951-8829515
主管部门联系人：黄女士 联系电话：0951-569911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8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宁夏银川龙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营销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收购的宁夏银川龙马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两笔债权资产进行处置，债权总额367,268,032.06元。其中：本金140,023,533.00元，利息78,853,795.47元，罚息、复利、违约金等143,447,903.59元、
财务顾问费4,400,000.00元，其他垫付费用542,800.00元，以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等计算至2022年8月31日，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以及与不良债权
相关的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司法追偿诉讼费、司法评估费、拍卖费、司法公告费）亦在本次处置范围之内。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质押，企业以其位于银川市
金凤区宁安大街以西，南塘巷以南龙马·阳光城43944.1平方米房产及在建工程18138.12平方米、龙马·中央商务广场72439.42平方米在建工程作为抵押，以倪
吉乐、刘伟持有宁夏银川龙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保证人为倪吉乐、刘伟、银川艺泰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等。欲了解债务人、保证
人、抵押物详细信息请登录我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查询或与我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债权资产明细表 单位：元

序号

1

2

债务企业名称

宁夏银川龙马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龙马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银川市

银川市

债权本金

9,011,0260.00

49,913,273.00
140,023,533.00

债权本息

181,373,515.74

45,328,183.32
227,244,499.06

其他垫付费用

5,428,00.00
抵押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抵押+质押+保证

担保人

倪吉乐、刘伟、银川艺泰广告
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倪吉乐、刘伟、银川艺泰广告
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夏支行信用卡催收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政策规定，为维护金融债权，对下列信用卡（含贷记卡、

准贷记卡）持卡人逾期债务予以公告催收，请持卡人尽快履行偿还信用卡欠款本息的义务，否则
我行将依法追究持卡人的法律责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及费用皆由持卡人承担。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持卡人姓名

邢利

马丽

候玉英

杨海军

朱江

杨懿

马军霞

李娟

王波

马生才

杨惠云

张凯鹏

身份证号码

6401031968****0940
6403241982****3322
6421011966****2121
6401211971****0293
6401021977****1818
6401211994****252X
6401031968****1546
6401031975****0321
6421031982****1919
6403241986****249X
6401111968****124X
6401031975****1816

欠款金额（截至2022年9月5日）

114,049.15
131,534.85
78,955.19
94,598.72
96,113.57
102,825.42
124,081.61
73,352.17
252,738.88
69,700.99
150,142.16
119,223.55

拖欠天数

201
1060
1000
668

1185
517
791
668

2316
668
729

14218

公告
宁夏六盘山聚鸿盛世嘉华饭店有限公司：

本会受理申请人马小红、马小灵、马贵军、强艳霞、周
佳玥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银兴劳人仲案字【2022】第
1735、1736、1866、1867、2096号）。因你单位未正常经营,
无法送达,且拒收邮政快递,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
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自送达之日起
30日内为举证期限,举证期限届满后 2022年 11月 22日下
午15时在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银河巷25号兴庆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
的15日内，逾期不领取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减资公告
宁夏宁东公交客运有限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12000546056035），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
币 2880 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
50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
此公告。

宁夏宁东公交客运有限公司

2022年9月8日

注销公告
银川市养老服务评

估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640100MJX226957P），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与本中心有债权债
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
告之日起 45日内来本
中心办理清算手续。
特此公告。

银川市养老服务

评估中心

2022年9月8日

减资公告
宁夏聚杰能源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7300372），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
民币 2000 万元整减少至人民
币 600 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
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聚杰能源有限公司

2022年9月8日

声明
宁夏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全球领先 5G+工业互联网婴
儿配方奶粉智能制造示范项
目（二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
户财务专用章，仅限于本项
目的农民工工资发放等事宜
使用，用于授权、委托、签约、
证明各类合同、承诺等具有
经济性质行为时盖章无效。
特此声明。

宁夏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2022年9月8日

贺兰县劳动争议仲裁公告
宁夏万辉生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申请人李向锋与你公司劳动争议一

案（贺劳人仲字〔2022〕第384号），因无法将答辩通知

书及其他仲裁文书送达给你公司，现根据《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请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到

本委进行签收，逾期不签收即视为送达。本委原定

于2022年9月20日下午15时开庭审理此案，现延期

至2022年10月28日下午14:30时在贺兰县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地址：贺兰县光明西路仁

和巷4号）。请准时参加庭审，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

本委将作缺席裁决。签收仲裁裁决书的期限为开庭

后30日内，逾期不签收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贺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声明作废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将以下解

约人员保险代理人执业证声明作废，姓名、执业证号如下：
姓 名 执业证

蔡云飞 [00001864010400202022000762]
马玉花 [00001864010400202021005980]

处置方式：单户转让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

料为准。
欢迎符合交易条件的社会各界社会投资者踊跃参与、洽谈购买

等事宜，若有异议或购买咨询请致电或来函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马女士 联系电话：0951-8829505

传真：0951-5699170
通讯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修业路239号9-12层
邮政编码：750001
纪检审计部联系人：姜女士 联系电话：0951-5699515
主管部门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951-882951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8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对宁夏坤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户债权资产营销公告

序号

1
债务企业名称

宁夏坤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所在地

银川市

债权本金

47,318,000
债权本息

158,236,200
抵押担保情况

抵押、质押、保证

担保人

宁夏坤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马少春、
王永辉、陈红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从宁夏永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收购的宁夏坤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债
权总额158,236,200元。其中：本金47,318,000元，利息8,044,100元，罚息、复利、违约金102,874,100元，以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计算
至2022年8月31日，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以及与不良债权相关的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司法追偿诉讼费、司法评估费、拍卖费、司
法公告费）亦在本次处置范围之内。担保方式为抵押、质押和保证，企业以其位于银川市望远镇快速通道东侧75887㎡国有土地使用权及
永宁县政府所有的银川市南环路以南“永宁县望洪靖益小城镇”代建在建工程102,277㎡作为抵押，以宁夏坤泰房地产开发有限100%股权
提供质押担保，保证人为马少春、陈红。欲了解债务人、保证人、抵押物详细信息请登录我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查询或与我公
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债权资产明细表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债务企业名称

宁夏国际饭店有限公司

中卫市银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宁夏晋安光能有限公司

宁夏正通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卫市银房贸易有限公司

中卫市银房金辉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美洁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银川市

中卫市

石嘴山市

石嘴山市

中卫市

中卫市

银川市

债权本金

25,823,011.33
126,179,209.99

93,839,547.24

13,928,092.10
7,733,456.50
7,762,796.02

87,716,500.00
362,982,613.20

债权本息合计

102,068,145.13
180,058,221.62

182,054,071.00

20,093,895.97
11,017,221.54
11,118,880.70
96,433,570.80

602,844,006.80

其他垫付费用

185,529.00
745,304.00

639,801.00

53,944.50
78,078.00
68,782.00

0
1,771,438.50

抵押担保情况

抵押

抵押+质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担保人

宁夏国际饭店有限公司

中卫市银阳新能源有限公司、李正、宁夏协佳光伏电力
有限公司、王信光、宋飞

宁夏晋安光能有限公司、山西远高矿业有限公司、温润
安、张海涛、山西明兴精煤有限公司、山西元坤铜业有

限公司、温福顺、魏圣东、梁学忠

宁夏正通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郑永利、董禹、郑
永胜、王彩霞、殷海涛、黄彩红

宁夏翔聚新型环保建材制造有限公司、王荣寿、王永
寿、王鑫、王长寿、杨冰、朱云花、张凯丽、王秀娟

王银寿、王长寿、中卫市宇丰砼业有限公司、赵淑珍、岳
瑞兰、苪进祥、高小婷

宁夏美洁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铁马轴承有限责任
公司、周兴起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对宁夏国际饭店有限公司等7户债权资产营销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拟对持有的宁夏国际饭店有限公司等7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债权总额604,615,445.30元。其中：本金362,982,613.20
元，利息151,301,154.10元，罚息、复利、违约金88,560,239.50元，其他垫付费用1,771,438.50元，以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等计算至2022年8月31日，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复
利以及与不良债权相关的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司法追偿诉讼费、司法评估费、拍卖费、司法公告费）亦在本次处置范围之内。担保方式为抵押、质押和保证。欲了解债务人、保证
人、抵押物、质押物详细信息请登录我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查询或与我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债权资产明细表 单位：元

处置方式：单户或组包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欢迎符合交易条件的社会各界社会投资者踊跃参与、洽谈购买等事宜，若有异议或

购买咨询请致电或来函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马女士
联系电话：0951-5699505

传真：0951-5699170
通讯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修业路239号9-12层
邮政编码：750001
纪检审计处联系人：姜女士 联系电话：0951-8829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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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2022年9月8日

注销公告
银川市金凤区皓亿博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办学许可证号：教民

164010670003189，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72T0578）现申请注
销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申请日期：2022年9月7日，凡与本公司有债权债
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本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银川市金凤区皓亿博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2022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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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庆区法院大新法庭

创建“无讼社区”深化“塞上枫桥人民法庭”成果
本报通讯员 郭亚川

自 2020 年与银川市兴庆区大
新镇党委、政府联合印发《兴庆区人
民法院、兴庆区大新镇党委、兴庆区
大新镇人民政府关于建设“一站式”
多元解纷机制实施方案》以来，兴庆
区法院大新法庭以“无讼社区”创建
为抓手，深化“塞上枫桥人民法庭”
创建成果。对接辖区燕乐园社区、
燕鸽村等 7个社区为“无讼社区”创
建点，以多方联动、主动融入、构建
多元化调解格局为目标，扎实推进
创建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借力调解资源 深化“多元解纷”

在“无讼社区”选聘 21 位具有
丰富调解经验的特邀调解员，通过
诉前委派调解、参与案件前端化解
工作。各社区成立“法官工作室”，
法庭以“一对二”配置基层法治指导
员进驻工作室，参与社区纠纷化解、
巡回审判、矛盾排查、特邀调解员培
训指导等工作，从源头建立起矛盾
纠纷化解机制。签订协议邀请 4家

律师事务所为特邀调解组织常驻大
新法庭，为辖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
代写诉状、判后答疑等免费法律服
务，并接收法庭转交的诉前案件参
与调解，助力诉源治理工作开展。

在一起离婚案件中，原被告均
同意离婚，但双方就婚生子抚养权
发生争议、互不相让。大新法庭特
邀调解员刘晓琴从原被告的实际情
况入手，站在双方的立场分析孩子
由谁抚养更为妥当，并解释相关法
律法规。经调解，原告放下顾虑、解
开心结，认为由经济状况较好的被
告抚养孩子更有利其生活学习。最
终，在调解员的调解下，原被告达成
调解协议：双方离婚，婚生子由被告
抚养，原告不支付抚养费，原告有探
视孩子的权利，被告有协助探视孩
子的义务。

为提高纠纷前期处理效率，大
新法庭聘请 2名人民调解员常驻法
庭开展诉前调解工作。对于调解成
功的案件，及时予以司法确认。截

至目前，已调解案件 400 余件。同
时，引入公证机构驻庭开展诉前调
解，出具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债
权文书。目前，已调解案件7件。

9月6日，在原告王某、蒋某等9
人诉被告杨某欠付工资 12 余万一
案中，在双方当事人对欠款金额达
成一致的基础上，公证调解介入此
案后，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公证处
出具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书，不
仅一次性快速解决此案，还为当事
人节省近千元诉讼费。

整合各方资源召开联席会议

“谢谢法官出谋划策，希望联席
会议继续跟进，尽快帮我们要回欠
款。”在一起因欠薪导致的群体纠纷
联席会议中，劳务人员代表说道。该
案中，张某、李某共同建设某农家乐，
李某联系数名劳务人员来此务工。
后张某、李某因合作产生分歧，导致
劳务人员的劳务费迟迟无法得到兑
付，大新镇政府、大新镇派出所多次
进行调解，均未取得有效进展。

9月 1日，在大新镇政府的主持
下，大新法庭、派出所、司法局等单
位在大新镇综治中心召开联席会
议，共同协商处理此次纠纷。大新
法庭法官向双方当事人讲解案涉纠
纷的法律规定，告知双方当事人在
此次纠纷中所面临的法律问题、法
律风险以及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由
于涉纠纷人员较多，双方对案件事
实争议较大，法官遂提出建议：先将
案涉工程完成量进行结算、鉴定，然
后张某、李某再次沟通协商，妥善处
理双方之间的合作事宜及劳务人员
欠薪问题。最终，在法官和其他人
员的共同协调下，双方接受了建议，
并表示会积极沟通协商此事。

通过与辖区派出所、司法所、工
商所等部门开展联席会议、个案沟通
等措施，将原来各部门的“单打独斗”
整合为“联动互通”，以“多方搭台”的
方式高效化解矛盾纠纷。同时，通过

“法官+社区（村）网格员+人民调解
员+专业律师+特邀调解员”“四调联
动”解纷机制，达到源头治理、依法治
理、综合治理效果，努力做到“小事不
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打
通司法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创新平台应用 推广“线上法庭”

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大新
法庭利用微信、“移动微法院”等方
式进行线上案件调解、送达以及授
权确认等，启用“云上法庭”隔空审
案，在方便当事人的同时有效提高
纠纷处理时效。

近日，该庭通过“互联网开
庭+庭后视频调解”方式成功化解
一起民间借贷纠纷。被告杨某系
某直播平台主播，原告多次在直播
间对其“打赏”，期间，杨某还多次
向陈某借款。该案诉至法庭后，被
告坚持认为案涉款项系陈某赠与，
并表示其住所地系高风险地区，无
法参加庭审。承办法官梳理证据
后确认，该案所涉款项系借款。
查明案件事实后，承办法官多次
与杨某进行电话沟通，并对其进
行释法析理。最终，杨某通过互
联网法庭参加了庭审，同意返还
陈某借款 30000 元，并与陈某达成
分期履行的调解协议。

随着创建工作的持续深入，大
新法庭案件立案数持续降低，“无讼
社区”建设取得良好成效，为完善基
层社会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
代化提供有效的实践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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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监狱评选11名“狱园名师”
本报讯（记者 马妮娜） 9月6日，

银川监狱举行第38个教师节表彰活动，
11名来自监区基层一线的年轻警察教
师被授予银川监狱“第五届狱园名师”。

作为特殊“学校”的“园丁”，警察
教师既是素质优良的专业教师、荡涤
心灵的灵魂摆渡者，也是打开服刑人
员改造心结的心理咨询师。自2018年
银川监狱警察教师中心成立以来，监

狱警察教师从成立之初的25名发展到
75 名，平均年龄结构从 38 岁降至 30
岁，用不懈的坚守与奉献诠释了从警
的初心本色和责任担当。目前，银川
监狱已构建涵盖罪犯思想政治教育、
文化教育、技术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入出监教育等5大类监狱教育体系，年
轻警察纷纷申请加入银川监狱教师行
列，争当“新生”领路人。

西夏法院民事诉讼“繁简分流”高效解纷
本报讯（记者 王潇翊 通讯员 李嘉

文）今年以来，银川市西夏区法院陆续
收到104件开发商违约交房案例。由于
该类案件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该
院“智慧法院”网上立案系统自动甄别
为简易案件。根据2021年下半年法官
办案经验和审理结果，导引员主动引导
当事人选择诉前调解的方式化解矛盾
纠纷。截至目前，已有56件案件当事人
选择诉前调解，全部达成调解协议并进
行司法确认。

作为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
改革首批试点法院，西夏区法院党组
认真贯彻落实最高院改革部署，围绕
案多人少难题，推动案件“繁简分流、
轻重分离、快慢分道”。试点期间，该
院对标“繁简分流”五项主体改革任

务，细化各项举措、凝聚各方合力，
各项质效指标明显优化。优化司法
确认，拓宽解纷渠道，推行“特邀调
解+司法确认”解纷模式，为群众提
供菜单式、集约式、“一站式”纠纷解
决服务。加强小额诉讼，适用小额诉
讼审结案件 3443 件，适用率 30.33%，
实现“一锤定音”。推进简案提速，适
用简易程序审结案件 6772件，占同期
审结民商事案件的 59.66%，平均审理
期限33天。扩大独任范围，适用独任制
审理一审案件10262件，结案9267件，其
中，普通程序独任制审结案件 386件。
试点期间，西夏区法院民商事案件平均
审理天数为 33天，相对缩短 25天。其
中，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平均审理天数
20天，相对缩短13天。

灵武法院“硬核”执行 强制交付寄存物品
本报讯（通讯员 李鹏）近日，灵武

市法院依法对申请执行人马某寄存于
被执行人李某家中的 91片价值 30000
余元的钢材进行强制交付，有效保障当
事人合法权益。

今年 2 月，申请执行人马某购买
一批钢材并将其存放于被执行人李
某家中。在陆续取回 50 余片钢材
后，李某拒绝马某将剩余钢材运出，
无奈之下，马某将李某诉至法院。
案件经审判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
干警多次劝说李某向马某返还剩余
钢材，但李某均以各种理由拒绝，法
院遂决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执行

现场，工作人员对涉案钢材进行清
点、登记，有序组织申请执行人对寄
存钢材进行搬运。

搬运期间，李某及其5名家属闯入
执行现场，以索要保管费为由阻碍执
行。灵武市法院秩序维护组及时向其
释法析理，告知执行的法律依据和妨碍
执行的严重后果，并建议其通过法律途
径表达诉求；如果妨碍执行，可能会面
临罚款、拘留等处罚措施。最终，在干
警的耐心劝说下，李某及其家属表示愿
意配合法院执行工作。当日 16 时 50
分，最后一辆钢材拉运车辆驶离执行现
场，该案得以圆满执行。

法官参加联席会议参与纠纷化解。


